
2016年崇明区向化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引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有关要求，我镇编制了2016年崇明区向化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全文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咨询处理等相关政务公开工作情况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。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。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向化镇办公室，电话59442160。
一、概述

2016年，向化镇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：制定了政务公开年度工作计划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配套制度，对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公开，编制了公开指南目录，扩大了公开范围和公开途径，加强了政务公开人员的学习培训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本镇按照《条例》、《规定》，坚持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，积极做好主动公开工作。截止至目前，本镇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631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98%。2016年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53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99%，较上年度同期主动公开量增加10%。其中，机构设置类信息11条，占4.3%；政策法规类信息25条，占9.9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46条，占18.2%；业务类信息76条，占30.1%；其他类信息95条，占37.5%。

本年度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政府领导班子及部门机构设置：公开机关、事业单位机构设置情况，根据变动更新，通过门户网站公开。

（二）乡镇区域基本情况：公开本镇区域内地理、产业等基本情况，根据变动更新，通过门户网站公开。

（三）乡镇总体及年度发展规划：年初开始公开，主要公开政府重点工作，通过门户网站公开。

（四）乡镇政府制定的有关文件：通过门户网站公开，文件产生后15天内公开。

（五）政府财政预算、决算和实际执行以及审计情况：通过门户网站、机关电子屏公开，半年更新。

三、咨询处理等相关政务公开工作情况

本镇2016年度共接受市民关于政务公开相关内容方面咨询60人次，其中咨询电话接听22次左右，当面咨询接待36次左右，网上咨询2次。

本年度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0件，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0件。

四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本年度政务公开在往年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公开范围，电子化率更高，但还存在着尚待改进的地方，比如有的信息公开不够及时，有的数据统计滞后等，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公开制度，接受各界监督，加大公开力度、扩大公开范围、增加公开透明度，推动政府工作。

五、说明、附表
附表一 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统计
	指    标
	单位
	数  量

	主动公开信息数
	条
	253

	其中： 较上年度同期增加率
	+
	10%

	全文电子化政府信息数
	条
	250

	新增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
	条
	


附表二 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统计

	指    标
	单位
	数  量

	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
	条
	0

	受理申请总数
	条
	0

	其中：1.当面申请数
	条
	0

	2.传真申请数
	条
	0

	3.电子邮件申请数
	条
	0

	4.网上申请数
	条
	0

	5.信函申请数
	条
	0

	6.其他形式申请数
	条
	0

	对申请的答复总数
	条
	0

	其中：1.同意公开数
	条
	0

	2.同意部分公开数
	条
	0

	3.“非《规定》所指政府信息”数
	条
	0

	4.“信息不存在”数
	条
	0

	5．“非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”数
	条
	0

	6.“申请内容不明确”数
	条
	0

	7.“重复申请”数
	条
	0

	8.不予公开总数
	
	0

	其中（1）“国家秘密”数
	条
	0

	（2）“商业秘密”数
	条
	0

	（3）“个人隐私”数
	条
	0

	（4）“过程中信息且影响安全稳定”数
	条
	0

	（5）“危及安全和稳定”数
	条
	0

	（6）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”数
	条
	0

	9.其他
	
	0


附表三  咨询情况统计

	指    标
	单位
	数  量

	提供服务类信息数
	条
	60

	网上咨询数
	人次
	2

	现场接待人数
	人次
	36

	咨询电话接听数
	人次
	22

	网站专栏页面访问量
	人次
	36729


附表四  申诉情况统计表

	指    标
	单位
	数  量

	行政复议数
	件
	0

	其中：被复议机关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
	件
	0

	行政诉讼数
	件
	0

	其中：被法院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
	件
	0

	行政申诉数
	件
	0

	其中：被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
	件
	0


附表五  政府支出与收费情况统计

	指    标
	单位
	数  量

	收取费用总数
	元
	0

	其中：1.检索费
	元
	0

	2.邮寄费
	元
	0

	3.递送费
	元
	0

	4.复制费（纸张）
	元
	0

	5.复制费（光盘）
	元
	0

	6.复制费（软盘）
	元
	0

	7.其它收费
	元
	0

	政府信息公开指定专职人员总数
	人
	1

	其中：1.全职人员数
	人
	0

	2.兼职人员数
	人
	1

	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
	万元
	0

	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
	万元
	0

	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
	万元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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